
【教研】 

中央教育審議會將刪除政府干預地方教育長任

命權（朝日新聞 2007 年 3 月 3 日刊登） 

      文部科學大臣之諮詢機關（中央教育審議會）3日召

開會議審核本會期提報國會之教育相關 3法案，會中提議刪

除文部科學省方案內與地方教育行政法無法達成共識之（1）

政府干預縣教育委員會教育長之人事權（2）教育委員會指

導私立學校之授權等二項規定，但可能保留（3）政府加強

對教育委員會要求糾正之權限。 

    自民黨所屬「教育再生特命委員會」對上述修正意見 

表示贊同。但是，政府內部對 1、2兩項持有成見，法案能

否如願通過，尚有變數。文部科學省本週將接受把中央教育

審議會之諮議報告開始製作法案。 

       當天之討論集中在政府與教育委員會間之關係。山

崎正和會長最後表示「教育長之任命權統由自治團體自行負

責。相對的，也應加強大臣做最後監督調查之職責」。同時

於會議結束後，針對涉及私立學校之問題，消極的對記者表

示「將來仔細研究後再說」。 

    目前中央教育審議會已大致同意修正學校教育法新設



副校長、主任等職位，以及修訂教師執照更新制，至於 

現行地方教育行政法規定之教育委員會修訂問題則暫時保

留。 

    3 月 3 日，文部科學省法案被炒熱的條文是「政府有權

提出勸告糾正或指示之權限」，有人認為該權限已規範在地

方自治法內而表示反對列入，也有人贊成「政府有必要進行

干預」，但沒有人贊成政府都道府縣之教育長任命權干預。 

 


